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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卫办函﹝2018﹞135 号 

 

委属各单位、委机关各处（室、局）、中心： 

    为规范区卫生计生委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西藏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办法》

及其他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西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机关公文

信息公开原则及公开形式细则》，经委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8 年 7月 13日 



 

为规范委机关公文信息公开工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和《西藏自治区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及其他有

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一、委机关公文信息公开原则 

（一）主动公开的范围。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及内设机构、直

属单位的机构设置、主要职责，卫生计生工作政策法规，卫生计

生工作规划计划和财政预算信息，自治区卫生计生委作为审批主

体的卫生计生行政许可及其他审批事项的相关内容，卫生标准，

全区卫生计生事业发展统计信息，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各方面政策

措施的贯彻实施和监督检查情况，法定传染病疫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信息，以及干部任免、公务员考录、招标采购等其他需要

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信息。 

下列公文类政府信息原则上应当主动公开： 

１．委令、公告、通告； 

２．规范性文件； 

３．卫生计生行政许可或其他审批事项的批复类公文。 

（二）不予公开的范围。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的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和社会稳定的政府信息，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

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 

下列政府信息原则上不予公开： 

1.标有密级的公文及标有内部信息、参考等字样的资料； 

2.向上级部门上报的公文； 

3.属于委机关内部管理规定的公文； 

4.部门间工作讨论、研究、会商等的公文。 

（三）依申请公开的范围。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

三条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

确定。除明确为主动公开或不予公开的信息外，其他信息一般应

当按照依申请公开处理。 

二、委机关公文信息公开形式具体要求 

（一）委令。均主动公开。 

（二）委文件。除报送上级部门的请示、报告，以及属于委

机关内部管理规定的公文外，原则上规范性文件为主动公开，其

他为依申请公开。 

（三）公告。均主动公开。 

（四）通告。均主动公开。 

（五）委函。如对其他同类单位具有参考作用的委函，原则

上均应当主动公开；一般函件为依申请公开。 

（六）委办文件。原则上均为依申请公开。 

（七）委办函。除以下两种情况外，其余均应当依申请公开。 



1.向有关单位传达或通报领导同志的批示意见的函、通知原

则上不予公开。 

2.印发年度工作计划、专项工作要点、工作预案，公布有关

评选、录取结果，告知成立以我委名义组建的协调机构、临时机

构、专家委员会以及组成人员调整情况、印发该类机构工作规则

或职责，启用新印章等事项，告知机构调整、办公地址变更、法

人变更等事项，对我委主管报刊办理变更登记项目手续、委业务

主管民间组织换届、聘请外来专家来藏工作、规范相关证书的版

式及格式等事项提出处理意见的函、通知原则上均主动公开。 

（八）处室便函。原则上不予公开。 

三、委机关公文信息公开时限要求 

属于主动公开的委机关公文信息，要在公文印刷当日同步在

门户网站公开。 

 

 

 

 

 

 

 

西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8年 7月 13日印发 


